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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中际

旭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际旭创”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

机构，根据《公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2020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中际旭创将部分闲置房屋和土

地使用权转让给控股股东山东中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际控股”）

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结合自身战略发展规划，为盘活闲置资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在山东省龙口市签署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以人

民币 695 万元的价格向控股股东中际控股转让公司位于龙口市诸由观镇东河阳

村的一宗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其中土地使用面积为 9,234 ㎡，房屋建筑面

积为 6,741.08 ㎡。 

2、中际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中际控股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2020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

伟修、刘圣及王晓东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

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决

策制度》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的批准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亦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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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山东中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烟台龙口市诸由观镇北 

法定代表人：王伟修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9 年 1 月 18 日 

营业期限：1999 年 1 月 18 日至 2024 年 1 月 1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81706399244W 

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不得经营金融、证券、期货、理财、集

资、融资等相关业务）；电子、电器设备，包装机械及制品加工销售。本企业自

产产品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

配件的进口业务；（均为自营进出口权登记证书范围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王伟修（持股比例 52.06%）。 

2、历史沿革及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 

中际控股的前身是成立于 1999 年的山东中际电工机械有限公司，设立时的

住所为山东省龙口市诸由观镇北，注册资本为 800 万元。2003 年 9 月，进行增

资，注册资本由原 800 万元增至 2,000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际控股资产总额 87,857.81 万元，净资产-32,137.22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4,326.08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54,084.11 万元，净利润为 53,182.52 万元（2020 年 1-9 月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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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中际控股持有公司 129,564,1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17%，为公司的控股

股东。 

4、中际控股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形。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坐落位置：龙口市诸由观镇东河阳村； 

2、土地使用权面积：面积 9,234 ㎡，权证号：鲁（2019）龙口市不动产权

第 0021360 号，使用期限至 2052 年 4 月 2 日； 

3、房屋建筑物面积：合计面积 6,74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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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依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天华资评报字[2020]第

11222 号《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值 694.72 万元为参考并经双方协商确定转

让价款合计为 695 万元（大写：陆佰玖拾伍万元整）。 

2、本协议签署后 20 日内乙方（中际控股）应将转让价款的 50%（即 347.50

万元）支付至甲方（中际旭创）指定账户，土地房屋过户完成后 20 日内乙方应

该剩余的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3、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应及时办理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等的变更登记

手续，乙方应当予以配合，由此产生的一切税费依法由双方各自负担。 

六、涉及购买、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也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本次交易所得款项主要用于公司生产经营。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房屋和土地使用权主要处于闲置状态，且部分房屋年久失修、已无

法正常使用，将其转出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利用率。本次交易价格参照资产评估

值并经双方协议确定，远高于交易标的账面净值，维护了公司的权益，且符合公

司未来战略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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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结合自身战略发展规划，拟以人民币 695 万元的价格向控股股东中际控

股转让公司位于龙口市诸由观镇东河阳村的一宗闲置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

其中土地使用面积为 9,234 ㎡，房屋建筑面积为 6,741.08 ㎡。此次关联交易事项

可以盘活闲置资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且交易价格高于评估值，不存在损害公

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进行审议，与本次交易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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